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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刘益

春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关注。2016 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

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政策的

积极响应，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2016 年 9 月开始，党

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社会科学处联合向全校师生征稿，对这一教育理念进行

深入阐释和解读。截至目前，已收到百余位专家学者、部处负责人、部分师生的

文章，学校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汇总、编辑，出版《创造的教育》一书。近期，“东

师新闻”栏目将陆续刊发这些文章，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学校的“双一

流”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学部 胡海波教授

教育的根本在于人本身。人“即凡而圣”，教育的属人本质源于人的自然性

与创造性的双重生命本性。是故，人类创造了教育，开启了教育的创造性。

教育的创造性已然成为现代大学最为核心的本质属性。传承与葆有教育的创

造性精神，是大学特质的坚守，更具时代性价值与现实性意义的是重新呼唤教育

的创造性，再度回归大学的真实本性，切实提升大学创造性的精神自觉，由此超

越与解决当下大学教育由于失落教育的创造性所衍生的一切观念与问题。

大学的创造性集中体现于一所大学的教育理念。大学的教育理念标志着一所

大学的文化信仰与价值追求，是引领与照耀大学前行的普照光。探索与创造大学

理念，是一所大学有品位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和生命活力。一所大学拥

有怎样的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所大学自身的追求以及所处的教育与

社会环境。任何一所真正的大学总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凝练、形成特定

的教育理念。

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无论在自身资质的水准还是在人才培养的意义上，都应

是坚守教育创造性的典范，亦应成为大学理念的创造者。东北师范大学早在三十

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凝塑“勤奋创新，为人师表”之校训，在十五年前中国



高等教育加速发展之际提出“尊重的教育”之理念，近几年又探索形成“创造的

教育”新理念。

创造是人的天性，真正的教育就是要激活、唤醒人的这一天性。“创造的教

育”是把东师人作为自己的作品来创作的大学理念，是东师人以往教育传统的个

性与风格的历史性继承和时代性开显，是在继承和发扬教育创造性之传统的基础

上形成的新的大学精神。就近而言，“创造的教育”和“尊重的教育”在大学理

念上一脉相承，“尊重的教育”在其实质上是对教育之创造性的人格化尊重。“创

造的教育”之理念以追求教育的创造本性传承与升华了“尊重的教育”理念的内

涵与意义。

大学的教育理念是大学精神的思想元素与活的灵魂。当下中国的大学最为需

要的是以大学理念之光照亮复归大学创造本性的道路。“创造的教育”理念应该

生成为信仰性、价值性与意义性的精神境界。信仰性的境界意味着“创造的教育”

理念在追求者的内在精神中居于绝对与神圣的地位，融入自己的意志、活动以至

于生命，予以自觉的体认与持久的坚守；价值性的境界始于“创造的教育”理念

成为创造性追求的理想与目的，并以此确证选择及其标准，评价自身的全部观念

与行动；意义性的境界缘于“创造的教育”理念自身所蕴含的人性基质及其价值

得以体认与发现。因此，“创造的教育”之理念的体认，在其现实性上更取决于

大学人对这一理念的信仰性、价值性与意义性的觉解。

“创造的教育”理念是精神的，亦是实践的。在超越大学现有的教育方式与

状态的意义上，一切创造性在现实中都是实践的。“创造的教育”理念的实践性

是通过改变教育环境、改变教育活动、改变自我的一致性，激活与生成创造性的

意识、情感与能力，获得走向未来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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